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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社會址的消防安全基本守則  

 

  鑑於乾燥季節即將來臨，我現發信請貴公司合作，遵守以下幾項簡單

的基本守則，以確保安全，免受火警危險威脅︰  

 

1. 確保電力系統不會負荷過重，並適當地控制顧客在處所內吸煙  

( 如仍然獲得法例所豁免  ) 的情況，以減低火警發生的危險。吸

煙及電力系統負荷過重是引致發生火警的其中兩個主要原因。要預

防火警，應僱用合資格的電器技工進行各項電器修理工程，並需特

別提高警惕，不要讓顧客隨處棄置未熄滅的煙頭。  

 

2. 勤加清理垃圾，例如一日清理數次，以減低處所內易燃物體的數

量。在這方面，請特別注意發泡膠包裝材料，因為這些材料一旦着

火，火勢會很猛烈，而且會產生大量有毒的濃煙。  

 

3. 避免處所過於擠逼，應適當地控制入場人數。  

 

4. 確保處所內各項消防裝置及設備時刻在有效操作狀態及沒有被物件

阻擋，而且所有職員均熟悉其操作方法。  

 

5. 不要阻塞通道或鎖上任何出口。  

 

  為確保公眾安全，請貴公司通力合作。如需要更多資料，請於辦公時

間與本處的余國強先生聯絡（電話號碼： 2881 7496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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